
委      託      書 
 

□ 工作 
立委託書人因 □ 路途遙遠  確實無法親自申請            號車 
 □ 其他（                ） 
 
警交字第              號逕行舉發交通違規案，違規駕駛人申報

歸責事宜，特委託              君代為申辦；若有虛偽不實填報者，

委託人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，並放棄先訴抗辯權。 

 
此致 
 

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         (站) 
 
委託人： （簽章） 

電話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連絡地址： 

受委託人： （簽章） 

電話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連絡地址：  

 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

 
 

備註：請檢附委託人及受委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乙份。 


